
校企合作协议书

甲方：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法定代表人： 翟惠根

乙方：湖南零陵恒远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郭远军

甲乙双方就共同建立校企合作关系，促进我市高职教育和企业自身的快速发

展，对有关事宜进行了友好协商，并达成如下合作协议。

一、合作原则

甲乙双方恪守“围绕永州发展大局，互相合作、互利双赢、共同发展”的基

本原则。

二、 合作的主要内容

甲乙双方在以下几个领域展开全方位的合作：

1、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的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建设；

2、乙方学徒的相关技能培训；

3、自动化设备科技开发与成果推广；

4、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学生实习与就业等。

三、 甲方的 责任和义务

1、择优推荐乙方所急需的紧缺专业毕业生上岗。

2、甲方为乙方在职职工的继续教育、职称考试、职业资格鉴定等提供培训与指

导。

3、根据乙方的实际情况和要求，提供信息服务、技术援助和项目合作研究。



4、按照企业需求设置专业，使培养的人才适应市场的需求。与乙方合作，共同

开发与实施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即共同确定培养目标、制定教学计划、调整课程

设置、承担教学任务和保证实践教学的实施。

5、委派教师与乙方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共同指导学生实训、实习，或承担生

产、项目开发任务，及时掌握新工艺、新技术，实现“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和优

化。

6、做好经双方协商的其它工作。

四、乙方的 责任和义务

1、在甲方校区内合作建设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实训室一个，并提供部分生产

实训实验设备。

2、发挥自身的行业优势和社会影响，根据需要与甲方进行项目合作研究，并对

双方成果进行推广。

3、推选优秀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与甲方共同制定和实施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

4、按照甲方教学计划，结合乙方实际情况，乙方每年接受安排 20 名以上学生

实习，并提供食宿和一定的劳动报酬，学生每天工作实习时间不超过 10 小时。

5、充分利用人力资源，选送既有丰富实践经验又能从事教学工作的专业技术人

员和管理人员担任甲方兼职教师，并为甲方培养“双师型”教师提供帮助。

6、根据工作需要优先选聘甲方毕业生就业。

7、保证顶岗实习的学生人身和财产安全。

8、做好经双方协商的其它工作。

五、合作期限



合作时间约定为 20 16 年 03 月 01 日至 2020 年 03 月 01 日，根据双

方合作意愿和实际情况，首次合作结束后，经双方商议形成新的合作意向。

六、违约责任和解决办法。

协议经签订后，双方都应自觉履行。如有一方违约，违约者应承担相应的违

约责任。如双方发生纠纷，应服从市政府指定的部门调解。

七、其它。

本协议一式贰份，双方各执一份，合作协议一经双方代表签字并盖公章即生

效，双方应遵守有关条款，未尽事宜，可由双方协商解决或另行签定相关条款的

补充协议。

甲方：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乙方： 湖南零陵恒远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盖章） （盖章）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日期： 20 年 月 日 日期：2016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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